以检促建  进一步规范大学生党员档案
为进一步规范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落实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关于清理规范大学生党员档案的通知》要求，学校党委办公室于2007年9月5日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关于清理规范大学生党员档案的通知>》［吉大党办发（2007）4号］，并于2007年9月15日在全校学院总支书记和直属支部书记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求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先严格按文件的要求组织开展好此次学生党员档案的清理工作，并针对出现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
十月中旬,组织部成立了大学生党员档案清查工作检查小组，分别对吉首校区和张家界校区的20个教学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近500份学生党员档案进行了抽查。各学院党总支经过自查整改后，学生党员档案已基本做到了材料齐全、规范，填写符合要求。但也存在着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入党志愿书中的填写存在着涂改现象，但在涂改处没有加盖党支部或党总支的公章证明；2、部分党总支的公示情况登记表和预审情况登记表没有归入学生党员个人档案中；3、部分“建党对象考察表”、“预备党员考察表”中没有签署时间；4、部分党员参加党训班的考核成绩没有填入党训考核登记表中。5、部分预备党员的“预备党员考察表”没有装入档案材料中；6、个别学生党员档案中还存在着遗漏现象。检查组人员将在检查过程发现的不规范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和学生支部书记，要求针对出现的问题再次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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